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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政風法令宣導系列－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簡介



八、巧妙羞辱知府大人

清末有一個叫作夏川的知府大人，自調任熱河知

府後，即魚肉鄉民、橫徵暴斂，民眾對其恨之入骨。

後來百姓一狀告到京城，結果夏川遭到罷官。當他臨

走時，大街上張燈結采，人們喜氣洋洋，城中百姓紛

紛推車挑擔來為他送行。

夏知府一看到那麼多的送行鄉親，不覺得有些志

得意滿，當走到城外時，夏知府一時好奇，便問送行

鄉親你們推車挑擔個什麼東西，是要送我嗎？鄉親們

說：「這是咱家鄉的黃土，要送給知府大人作紀念

的。」夏知府一時不解，其中一老漢便笑答：「這是

地皮啊！我們怕老爺這幾年搜括的不夠，特地再送來

些給您… . 。」只見知府大人臉色一陣青、一陣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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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政風法令宣導系列－廉政歷史趣話(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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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民間最常見的基本理財方式－搭會。由數十人或數人，

為一定目的而經營，濟困厄、互通有無，從事儲蓄的金融

組織，所以又稱互助會。

由於會首與會員組成的原因不外是人情和信任的關係，

一般人通常便容易忽略，或「不好意思」採取一些事前預

防的措施。因此，當有倒會的情況發生時，在法律追究上

便經常有舉證上的困難。

因此，保障自己的方法，第一要有清清楚楚的會員名

冊(記載詳細)。常見的錯誤就是在會員名冊上不是綽號如:

阿花、小王，就是如：陳先生、李太太這種不明不白的稱

謂，連最起碼的姓名都未能標示清楚。一份詳細會員名冊，

應該有完整而清楚的姓名、電話、住址，以及身分證字號、

簽名或蓋章。

＊＊如何預防倒會起風波-1＊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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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＊＊如何預防倒會起風波-2＊＊

其次，互助會中，通常只有會首和會員之間縱向的聯

繫，因此，前面幾次是誰標了會?標多少?恐怕都是未來糾

紛的關鍵。經常可見的情況是冒標，會員之間若無聯繫，

或彼此根本不認識，那麼冒標的情形最易出現。有時則是

在發生倒會前，會首已經好幾期沒將會款如期交給會員了，

而其他會員彼此之間也根本沒發覺這些徵兆，都是因為橫

向聯繫不足的關係。

除了詳細的會員名冊外，隨時注意開標的進度，最好

每次都能親自去現場看開標情形，會首是否同時養了好幾

個會，以致可能出現週轉不靈的情形;剛開始前幾期是否

出現高息搶標的狀況，每一次的會錢是否都如期交到會員

手上等，都是應隨時注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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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＊＊如何預防倒會起風波-3＊＊

每期標會要明確簽收；「簽收」則是另一項必須做到

的動作，可以利用會員名冊，標明每一次由哪一位會員標

了多少錢，且每一次交出去的會款都能請會首簽收，注意

簽名蓋章都需正本而非影本，留下來的書面資料，將來萬

一發生倒會風波時，便可作為舉證的資料。

現代人為方便，通常會使用匯款的方式繳交會錢，像

這種特殊的繳錢方式，建議在一開始時將這些方法都在會

單上註明清楚。例如是否雙方同意以每一次的匯款條作為

繳交的依據等，將來也可能成為法律上的憑據。

尤其有些會員，會因誤認為「他家很有錢」，或「她

丈夫很有錢」等表面因素，而信任對方，加入搭會。但事

實上萬一發生倒會風波時，如果掛名的是那個名下沒有財

產的老婆，那麼她的丈夫有再多房子也沒有用，會員仍然

可能拿不回金錢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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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票付會款也需留意，例如有些「死會」的會員為避

免麻煩，有時一次將所有的尾款用一張支票替代，事實上

並不鼓勵如此作法，因為一旦發生倒會，則會員一方面又

要追償，另一方面還得趕緊保住票信。如果一定要選用這

個方式，那麼同樣的，在簽收支票時，請與會首做好完整

的簽收工作。誰都不願遇上倒會這種倒楣事，要是遇上了，

若金額不大，通常也就算了，不過，也有會首同時養了許

多會，一起倒下來，為數也十分可觀，上千萬的例子時有

所聞。

因為搭會的形成是建立在互信及人情的機制上，在傳

統社會觀念中，太多的手續也許會被認為不近人情，但是

保障雙方的金錢及權益，不得不「先小人後君子」，記載

明確的各種書面資料，仍是絕不可輕忽的法律常識。

廉政案例宣導
＊＊如何預防倒會起風波-4＊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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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知道，一般搭會會首或會員無力繳款，多是民法上

的「延遲給付」或「債務不履行」的民事問題，如有會員

倒會，會首應負賠償責任，會首賠償之後，同再轉向倒會

的會員請求賠償所賠數額。

可是，許多人被倒會後，甚少循民事程序解決，卻多

向法院提出告訴，控告會首詐欺。究竟，倒會是否構成詐

欺罪呢?

按刑法上的詐欺罪，必須有不法所圖，或有無施用詐

術，使人誤付財物而定，例如：得標後逃之夭夭;冒用會

員名義得標;同時招組數會，任意揮霍會款等。

如果標會後，確實被人拖累，以致無力繳納應付款時，

能舉出事證，證明確實是因周轉不靈或不可避免之原因而

有困難，並已設法變賣家產清償，自不構成詐欺罪！

廉政案例宣導
＊＊如何預防倒會起風波-5＊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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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會後避不見面，最容易被人認為是詐欺，本來可能

證明是因周轉不靈的，無故逃之夭夭，反而會被通緝移送

法辦，屆時可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。

在我國民法債編中原無合會或互助會的規定，但自民

國88年4月11日修止公布之條文中加入相關規定，並已於

89年5月5日起施行。如死會會員應於每期標會後「三日

內」，由會首收會款(參見民法第七百零九條第一項)，如

死會會員拒不繳納，可循下列途徑救濟：

(一)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(參見鄉鎮市調解條例)。

(二)向法院聲請調解(參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、第四

百零四條)。

(三)向法院利用督促程序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《參見

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》。

(四)向法院提起訴訟(參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)

廉政案例宣導
＊＊如何預防倒會起風波-6＊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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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
公務員疑洩漏個資料牟利，遭調查移送

司法機關根據檢舉，發現包括健保局中部分局，以及

台北市、縣警員、移民署官員，涉嫌將政商名流、大牌藝

人等包羅萬象的個人資料，賣給業者牟利，觸犯貪污及違

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。據指出，本案是因某些

政商名流私密資料遭媒體曝光，且無端接到詐騙集團電話

指名道姓，甚至把個人住處、家庭狀況、健保卡等個資詳

實說出後，才警覺到個人資料已遭外洩，向檢察及調查單

位提出檢舉後，案情才爆發出來。

據瞭解，檢察及調查單位搜索查扣到的證物，至少有

千筆以上的個人資料，包括上市公司負責人、也有政府高

層官員，甚至連大牌藝人也涵蓋在內。由於被害人的身分

大都特殊，檢察及調查單位均堅持封口，不肯透露。至於

被洩漏的資料，包括入出境、戶籍住所、身分證字號、電

話、車籍及婚姻狀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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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究本案，不論最終偵辦結果如何，僅就相關公務人

員說詞觀之，不論係因人情請託或自身不察遭假冒上級或

其他單位長官人員矇騙而代為查詢民眾個人資料，其行政

違失已甚為明顯，更遑論如係將民眾個人資料提供予業者

並收取酬金，則恐將導致刑責之究罰，殊值同仁作為借鏡，

以免誤蹈法網。

公務員應依規定使用查詢資訊系統，並注意民眾個人

資料之保護，切勿擅自或接受人情請託代為查詢個人資料，

如係上級長官要求代為查詢，應先行確認身分並依規定辦

理，避免發生資料外洩或遭不法利用情事；同時應依法行

政，嚴守工作立場，潔身自愛，切不可因貪圖不法利益而

觸法。

公務機密維護宣導
公務員疑洩漏個資料牟利，遭調查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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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維護

一、機關安全事項規定於「事務管理彙編」：
有關「事務管理手冊」原為行政院秘書處編印，因「事

務管理規則」廢止，已於94年7月1日停止適用，另由行政

院秘書處授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95年彙編相關

規則並出版「事務管理彙編」提供流通。合先敘明。 「事

務管理彙編」中之「安全管理手冊」計分為「總則」、「危

害及破壞事件之預防」、「空襲防護」、「火災防護」、

「竊盜預防」、「風災、地震及水災防護」等六大編。有關

毒氣、核、生、化的救護是規定在「空襲防護」內。

二、權責劃分：
「安全管理手冊」規定：各機關安全之防護為各級首長

及全體人員之職責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其規劃與實施，由

各機關事務管理單位會同政風單位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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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署辦公之機關得聯合組成安全管理單位統一辦理。

主管人員應隨時督導考核，隨時檢討改進。依據「政風機

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細則」規定，「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

件之預防事項」為政風機構之業務職掌。故而法務部特訂

定「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項作業要點」作為

政風機構的工作準據。「事務管理彙編」中之「安全管理

手冊」規定，各機關應組設安全防護會報，政風單位負責

秘書作業。

由以上的介紹可知，機關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責任，事

務管理單位負責規劃；政風機構則就「危害及破壞事件之

預防」協助策劃執行，以落實實體安全防護工作。

三、基本觀念：
(一)防護團組織是機關安全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環，它依

民防法組成，除了防護空襲、火災外，也是機關自衛

編組的基礎，要遂行安全防護自衛自保之任務

機關安全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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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機關安全維護的目的在於維護機關正常運作，防範生

命、財產的損失，消弭禍亂於無形。

(三)機關安全是全體員工的責任，需要大家共同的關注、

支持和投入，建立與機關是「生命共同體」的認識。

(四)機關安全是「未雨綢繆」、「防患未然」的工作，要

有「居安思危」的警覺。

(五)對安全的追求，永遠沒有止境，永遠不能懈怠。

(六)熟悉機關地理環境、行走動線，對一切人、事、物，

衡量時間、地點等因素，發生意外事件，請迅速通知

警衛或政風室處理。發現有違常規常態者，也應即嚴

密查察，切實瞭解，及時通報警衛人員或政風室處理。

(七)遵守機關的一般安全規定：

1、不違規用電及使用不合規格之機件材料，不私自接用

電源，不設置任何爐灶及煤氣設備。

機關安全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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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妥選適當處所，保管化學及易燃物品。

3、對機關印信、重要文書、物品、公款等，選擇安全處

所或保險箱庫貯存。

4、各課、室注意門禁管制，人員依規定配戴識別證。上

班時間內辦公室隨時都要留置適當人員；下班後，最

後離開之員工，應將關閉電器、門窗鎖閉。下班時間

進出辦公大樓應確實登記。

機關安全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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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洗錢、反賄選、反詐騙、反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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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洗錢、反賄選、反詐騙、保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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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洗錢、反賄選、反詐騙、反毒



20

消費者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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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資訊

法務部廉政署

檢舉專線：0800-286-586

檢舉信箱：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

E-mail：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

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政風室

檢舉專線：06-9213285

E-mail：phpn@mail.moj.gov.tw


